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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80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

2014

—

049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年8月3日，公司召开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不超过9亿元短期

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2013年3月29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3]CP109号），发行短

期融资券的注册申请已获交易商协会接受，获准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9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

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

2013年5月14日，公司发行201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人民币6亿元，并于2014年5月15日如期进行

兑付。

2014年7月30日，公司发行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人民币4亿元，目前尚在存续期内。

2014年10月13日，公司已完成了2014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人民币5亿元的发行，现将发行结果公

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4

中材科技

CP002

短期融资券代码

041469054

短期融资券期限

365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

2014

年

10

月

14

日

实际发行总额

5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5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 发行利率

5.10%(

发行日

1

年期

SHIBOR+

0.10%)

主承销商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60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2014-095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自2014年8月13日开市起停牌。 2014年9月11日，公司董事会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停牌公告》，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茂硕电源，股票代码：002660）自

2014年9月1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4年9月1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于2014年9月24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进展情况公告》，2014年10月8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延期复牌的公告》。 前述

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目前，公司及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及评估机构等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包括尽职调查、方案论证、审计及评估等。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

开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公告，直至相关

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383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2014-061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发布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2014年

1-9月份业绩为亏损2,500万元至亏损3,50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

：

-4,500_

万元–

_-3,500

万元 盈利

：

-4,426.85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在于：1、公司战略转型，业务订单周期性因素有所增强，造成

收入确认有所延迟；2、公司为保持核心竞争力，投入研发较多，造成费用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修正公告是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公司2014年第三

季度报告披露日期预计为2014年10月28日，最终财务数据将以公司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准。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95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2014

—

035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 9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 2014年 8�月9日披露的《2014�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2014� 年 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0%—30%。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期报告 上年同期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变动

：

-10%

—

20%

盈利

：

9199.47

万元

盈利

：

8279.52

万元

-11039.36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201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预计同比增长10%—15%， 但预期前三季度净利润较以前预计有所

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1、2014年4月份以来，公司鸭副产品原材料价格一直保持上涨趋势，导致公司产品生产成本增加，综

合毛利率同比下滑。

2、今年以来，公司加快了市场拓展和门店开发力度，门店租赁费、门店转让费、门店装修费、人力成

本、广告促销、品牌推广等市场费用同比增加幅度过大，从而致使销售费用同比较大幅度上升。

3、 受银行定期存款到期时间点不一致的影响，2014年部分闲置资金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反映在第四

季度，导致前三季度银行利息收入同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4-094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9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2014年8月2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201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

幅度为-88.93%至-83.39%，变动区间为6,000万元至9,00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90.96% - 90.22%

盈利

：

54,191.01

万元

盈利

：

4,900

万元

- 5,3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2014年1-9月业绩预告修正的主要原因是：

由于主要代理品牌的新品未能按计划上市，此前规划的新品销售利润未能实现。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为公司财务部测算后作出，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4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97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2014-06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金牛区红旗连锁全资子公司

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9月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分别投资人民币1000万元、500万元在

绵阳市及成都市金牛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绵阳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红旗连锁有限

公司“，以上投资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占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9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市金牛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于2014年10月10日

取得了成都市金牛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 称：成都市金牛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注册号：510106000401341

住 所：成都市金牛区金房苑横街106号1栋1层3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中不涉及行政

许可的项目）；在互联网上销售商品；票务代理服务；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10日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2014-089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光学膜产品通过三星

Display

公司

量产认证并批量供货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光学膜产品通过韩国三星Display公司（下称：韩

国三星）量产认证，并实现稳定批量供货。

一、通过量产认证情况

2012年通过韩国三星委托苏州璨宇光学有限公司做的产品性能认证（见2012年7月17日公司发布

在相关巨潮咨询网等媒体的公告）。 而后，经过严格的可靠性、验厂认证和审批程序及批量供货的稳定

性质量验证，产品和质量均已达到三星批量供货的质量要求，实现批量稳定供货。

二、通过量产认证意义

公司光学膜产品本次获得韩国三星量产认证并稳定批量供货，标志着公司的产品性能、质量达到国

际一线大客户先进水平的要求，对于公司2亿平米光学膜产业集群项目的产能释放将带来重要的支持作

用。

三、风险提示

公司对韩国三星供应产品的品种、订货数量是根据每月（每季）的计划下达，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14日

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信用

B

份额停牌的公告

因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于2014年10月14日对在该日

登记在册的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信用A份额 （以下简称

“信用A” ，代码：166013）办理基金份额折算业务，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之信用B份额（以下简称“信用B” ，交易代码：150087）将于

2014年10月15日至2014年10月16日实施停牌，并于2014年10月17日复牌。

本公司已于2014年10月13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www.lcfunds.

com）发布了《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信用A份额开放日

常申购与赎回业务公告》及《关于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信用A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注：1、“信用A” 即本基金《基金合同》所指“增利A” ，“信用B” 即本基

金《基金合同》所指“增利B” 。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50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2014年8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正文》中预计：201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100万元至3,500万元，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100%～-80%。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

：

-101%

至

-109%

盈利

：

18,964.48

万元

亏损

：

100

万元至

1,8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修正原因说明

1、公司201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约7.50%，因处于昆山新厂、老厂搬迁交替的

特殊期间，相关费用大幅增加，公司出现一定程度的亏损，但公司相关业务均处于正常经营状态。

2、因公司全资子公司黄石沪士电子有限公司第一期印制电路板项目建设顺利，进度加快，早于预期

进入试生产阶段，相应费用有较大增加，导致2014年前三季度业绩低于原预告范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4-3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7月26日召开了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注册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013年11月3日，经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准，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100亿元。

2014年10月14日，公司完成了2014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期超短期融资券” ）的发行，募

集资金已经全额到账。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现将发行结果

公告如下：

名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四期

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14

沪电力

SCP004

代码

011469004

期限

270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发行日

2014

年

10

月

13

日

实际发行总额 人民币

15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人民币

15

亿元

发行价格 人民币

100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4.58%/

年

主承销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已经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上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077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68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012号），批复主

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50,147,928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龚 睿

电话：0571-86759619

传真：0571-86715971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春路789号宋都大厦五楼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玉星

电话：0531-68889188

传真：0531-68889222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4

—

49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下属控股及合营、联营企业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4年度内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担保计划为400,256.16万元，此担保额度已经公司2013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详见公司临2014—31号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批准了本次担保，担保事项在上述综合额度内，具体如下：

（1） 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拟向浦发银行静安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5000万

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公司合营子公司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慈溪宝利丰” ）拟向民生银行上海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500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及慈溪宝利丰另一股东瞿微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3）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宝利丰” ）拟向中信银行

合肥徽州大道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同时赵昕、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合肥宝利丰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

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4） 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拟向招商银行合肥政务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2500万元，期

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

合肥宝利丰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5）公司合营子公司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南京宝利丰” ）拟向上海银行南京

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南京宝利丰另一股东中裕达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6）公司合营子公司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芜湖宝利盛” ）拟向中信银行芜湖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4000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

赵昕、 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芜湖宝利盛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

供反担保。

（7）公司合营子公司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华宝” ）拟向招商银行沈阳北陵

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潘强、潘晓华及沈阳华宝另一股东沈阳鹏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8）公司合营子公司淮北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北融申” ）拟向马鞍山农村商

业银行濉溪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及淮北融申另一股东安徽融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9） 公司合营子公司淮北融申拟向中信银行合肥徽州大道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1000万元，期

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及淮北融申另一股东安徽融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10）公司合营子公司马鞍山新宝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融” ）拟向马鞍山农

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1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同时赵昕及新宝融另一方股东安徽融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11）公司合营子公司新宝融拟向中信银行马鞍山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1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及新宝融另一方股东安徽融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同意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12）公司合营子公司宿州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宿州融申” ）拟向中信银行合肥徽

州大道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1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同时赵昕及宿州融申另一方股东安徽融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13）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二手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二手车” ）拟向中信

银行徽州大道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合肥二手车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

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4）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简称“申华专用车” ）拟向交通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人民币2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申华专用车另

一方股东上海朗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15）公司联营子公司陕西申华永立置业有限公司（简称“申华永立” ）拟向中信银行申请借款人

民币8000万元，期限三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申华永立另两方股东

成都通瑞永立置业有限公司和陕西云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浦东新区张江路625号405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8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零部件、汽车装潢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销售，实业

投资（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经济信息服务，信息加工。（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股权结构：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葆和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2014年6月末，申华晨宝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2,073.14万元，负债总额为40,

847.75万元，营业收入为2,111.38元，净利润为659.40万元。

（2）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三北大街2350号一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BMW（宝马）品牌汽车销售；汽车贸易信息咨询、汽车用饰品销售；日

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二手车经纪及经销。

股权结构：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瞿微个人及宁波东升家

用电器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34%和15%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2014年6月末，慈溪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8,513.76万元，负债总额为

20,636.82万元，营业收入为14,350.96万元，净利润为-745.07万元。

（3）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合肥市包河区机场路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44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BMW宝马品牌汽车销售；一类机动车辆维修（凭许可证经营）；汽车贸

易咨询，汽车装潢及用品销售、服务、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机动车事务代理服务。

股权结构：本公司通过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合肥宝利丰55%股权，安徽泓合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45%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2014年6月末，合肥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5,013.33万元，负债总额为

40,179.03万元，营业收入为49,775.27万元，净利润为673.03万元。

（4）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尧胜社区马家园106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按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所列项目经

营）。 华晨宝马、进口BMW（宝马）品牌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销售、汽车用品销售；汽车信息咨询。

股权结构：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中裕达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1%、49%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2014年6月末，南京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1,496.31万元，负债总额为

19,350.39万元，营业收入为29,792.83万元，净利润为28.10万元。

（5）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芜湖开发区九华北路112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36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宝东

经营范围：.�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 华晨宝马、进口BMW（宝马）品牌汽车销售、汽车

装潢用品、服装、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汽车装潢服务；机动车事务代理服务，二手车经销。

股权结构：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55%股权，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其45%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2014年6月末，芜湖宝利盛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4,240.93万元，负债总额为

20,321.99万元，营业收入为23,397.84万元，净利润为504.36万元。

（6）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沈阳市浑南新区涌泉路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汽车（华晨宝马、进口BMW（宝马）、MINI品牌汽车）及配件销售、维修服务、汽车置换

（不含报废车辆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汽车销售中介服务、二手车经营（不含报废车辆

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及汽车装饰美容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为沈阳地区唯一的宝马授权经销商。

股权结构： 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和沈阳鹏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各持

有其50%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2014年6月末，沈阳华宝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0,379.36万元，负债总额为33,

896.07万元，营业收入为34,377.77万元，净利润为-1,258.31万元。

（7）淮北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淮北市相山中路180-2号1#，101

注册资本：人民币55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宝东

经营范围：广汽丰田、进口丰田品牌汽车销售；经销汽车装潢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

股权结构： 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与安徽融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1%和49%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2014年6月末，淮北融申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748.52万元，负债总额为2,

241.37万元，营业收入为3,091.11万元，净利润为-94.51万元。

（8）马鞍山新宝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金家庄工业园慈湖河路4715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55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煜青

经营范围：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辆装潢（篷布、坐垫及内饰））；

广汽丰田、进口丰田品牌车销售；服装、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劳动服务。

股权结构： 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与安徽融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1%和49%股权。

财务情况： 截至2014年6月末， 新宝融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964.34万元， 负债总额为3,

384.10万元，营业收入为3,356.20万元，净利润为-21.24万元。

（9）宿州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企业住所：安徽省宿州市经济开发区西昌南路东侧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法人代表：陈宝东

经营范围：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广汽本田品牌汽车、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日用百

货、家用电器、汽车装潢用品销售；汽车装潢；汽车租赁。

股权结构： 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与安徽融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1%和49%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2014年6月末，宿州融申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600.04万元，负债总额为2,

753.93万元，营业收入为2,482.35万元，净利润为-62.95万元。

（10）合肥宝利丰二手车汽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合肥市包河区机场路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二手车销售、租赁以及信息咨询服务；汽车装潢及用品

销售；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机动车事务代理服务。

股权结构：本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2014年6月末，合肥二手车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965.72万元，负债总额为3,

361.98万元，营业收入为2,771.12万元，净利润为359.35万元。

（11）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企业住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4999弄9号底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毅

经营范围：从事专用汽车的改装生产（凭许可资质经营），金杯品牌汽车销售、中华品牌汽车销售。

从事专用汽车、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

一类医疗器械、二类、三类医疗器械（详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机械设备（除特种设备）、汽

车零部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申华专用车67%股权；上海朗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其33%。

财务情况：截至2014年6月末，申华专用车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10,719.52万元，负债总额为

108,521.87万元，营业收入为160,645.60万元，净利润为1,737.36万元。

（12）陕西申华永立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西安曲江新区荣华国际大厦拿铁城南楼1层东侧

法人代表：汤琪

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股权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44.5%，成都通瑞永立置业有限公

司持股45.5%，陕西云汉置业有限公司持股10%。

财务情况：截至2014年6月末，申华永立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84,646.17万元，负债总额为40,

544.34万元，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为-509.01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以银行实际放款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合营联营企业，因业务发展，需向银行申请贷款以保证周转资金需

求。 上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至2014年6月末，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75,408.2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102,526.62万

元，为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为172,881.58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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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股票已于 2014年 9�月 19�日开市起停牌。 2014�年 9�月 22�日，公司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于2014�年

9�月 24�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2014年10月8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以及相关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相关事宜，各中介机构正按计划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前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公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

公告为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